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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人會議準則部分條文修正總

說明 

  按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授權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

訂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人會議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於九十三年

十月三十日訂定發布。本次為利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人會議召開得將電

子方式列為表決權行使方式之一，爰修正本準則，本次修正六條、新增一

條，共計七條，茲將其修正要點臚列如下： 

一、 配合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修正為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

織法，並自一百零一年七月一日生效，爰將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名稱變更為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有權召開受益人會議者得將電子方式列為表決權行使方式之一，並應

將行使表決權之方法載明開會通知；為確保電子投票之公正性及獨立

性，規範電子投票相關事務應委外辦理。（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 針對受益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明定受益人表決權行使方式，除

原定以書面方式行使表決權外，亦得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規範

意思表示撤銷方式及遇意思表示重複之處理方式。（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 針對受益人會議以親自出席方式召開者，明定受益人表決權行使方

式，除原定以親自出席或委託代理人出席等方式行使表決權外，亦得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規範意思表示撤銷方式及遇意思表示重複

之處理方式。(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 為使受益人會議採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作業更為明確，明定受益人

應依召開者所製作之格式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送達期限、未表示意

見效果、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就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之處理方

式。(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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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人會議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受益人或基金保管機

構召開受益人會議前，應

檢具召開事由向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申報。 

第二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受益人或基金保管機

構召開受益人會議前，應

檢具召開事由向行政院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申報。 

因應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

織法自一百零一年七月一日

施行，原行政院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更名為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爰修正相關文

字。 

第七條 受益人會議得以書

面或親自出席之方式召

開。 

受益人會議召開者得

將電子方式列為表決權行

使方式之一，其行使方法

應載明於受益人會議開會

通知。 

受益人會議採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時，其電子

投票相關事務應委託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或其他經本

會核准之機構辦理。 

第七條 受益人會議得以書

面或親自出席之方式召

開。 

 

 

一、本條原僅規定受益人會

議之召開方式，為提供

基金受益人積極參與受

益人會議之多元管道，

參考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增訂

第二項，明定受益人會

議召開者得將電子投票

列為行使表決權之方

式，並規定應將行使表

決權之方法，載明於受

益人會議開會通知。 

二、為確保經營電子投票平

臺之機構單位應具公正

性及獨立性，以及避免

受益人須適應不同電子

投票平臺所造成使用上

之不便，爰參考公開發

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增訂第三項，明定

電子投票相關事務應委

外辦理，受託辦理電子

投票事務者應由證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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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管事業或其他經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

下簡稱金管會)核准之

機構擔任。 

第八條 受益人會議以書面

方式召開時，受益人得依

受益人會議開會通知載明

方式，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 

受益人以書面方式行

使表決權時，應由受益人

於受益人會議召開者印發

之書面文件 (含表決票) 

為表示，並依原留存簽名

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

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

式送達指定處所。 

受益人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意

思表示應於受益人會議開

會二日前送達指定處所，

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

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

銷前意思表示者，不在此

限。  

第八條 受益人會議以書面

方式召開者，受益人之出

席及決議，應由受益人於

受益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

書面文件 (含表決票) 為

表示，並依原留存簽名式

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

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

至指定處所。 

一、 配合第七條新增受益

人會議得將電子方式列

為表決權行使方式之

一，爰於第一項明定受

益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

開時，受益人依受益人

會議開會通知載明方

式，除得以書面方式行

使表決權外，亦得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二、 現行有關以書面方式

行使表決權之作業規範

移列第二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三、 參考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七條之二，增訂第三

項，明定受益人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其意思表示重複時

之處理方式。受益人已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應於開會二日

前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

之方式撤銷意思表示。

第九條 受益人會議以親自

出席方式召開時，受益人

得依受益人會議開會通知

載明方式，以親自出席或

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亦

得出具由受益人會議召開

第九條 受益人會議以親自

出席方式召開者，受益人

亦得出具由受益人會議召

開者印發之委託書，依原

留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

或蓋章、代理人簽名或蓋

一、 配合第七條新增受益

人會議召開者得將電子

方式列為表決權行使方

式之一，爰修正第一

項，明定受益人會議以

親自出席方式召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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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印發之委託書，依原留

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

蓋章、代理人簽名或蓋

章，載明授權範圍，並附

代理人身分證影本，委託

代理人出席受益人會議。 

受益人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後，欲以親自出

席受益人會議方式行使表

決權者，應於受益人會議

開會二日前，以電子方式

撤銷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電子方式行使之表

決權為準。 

依第一項規定委託代

理人出席受益人會議者，

每一受益人以出具一委託

書並委託一人為限，委託

書並應於受益人會議召開

前五日送達於受益人會議

召開者指定之處所。委託

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

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不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指定處所

後，受益人欲親自出席受

益人會議或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者，應於受益人

會議開會二日前，以書面

向受益人會議召開者為撤

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

使之表決權為準。 

受益人以電子方式行

章，載明授權範圍，並附

代理人身分證影本，委託

代理人出席受益人會議。

依前項規定委託代理

人出席受益人會議者，每

一受益人以出具一委託書

並委託一人為限，委託書

並應於受益人會議召開前

五日送達於受益人會議召

開者指定之處所。委託書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

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

者，不在此限。 

 

受益人依受益人會議開

會通知載明方式，除得

親自出席外，亦得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二、 參考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七條之二第二項，增

訂第二項，明定受益人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後，欲以親自出席行使

表決權者，應於受益人

會議開會二日前，以電

子方式撤銷已行使表決

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

銷者，仍以電子方式行

使之表決權為準。 

三、 現行第二項移列第三

項，並酌做文字修正。

四、 參考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七條第四項，增訂第

四項，明定委託書送達

指定處所後，受益人欲

以其他方式行使表決權

時，應於受益人會議開

會二日前，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 

五、  參考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七條之二第三項，增

訂第五項，明定受益人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並以委託書委託代理人

出席受益人會議時，以

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

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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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理人出席受益人會議

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

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九條之一 受益人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時，應依

受益人會議召開者製作之

電子格式，對各項議案為

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應

於受益人會議開會二日前

送達指定處所；未為意思

表示者，該議案視為棄

權。 

前項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之受益人，就該次

受益人會議之臨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 

 一、 本條新增。 

二、 參考公開發行股票公

司股務處理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二

第一項，爰於第一項明

定受益人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時，應採取

之電子格式，並應於開

會二日前送達指定處

所，受益人對議案未為

意思表示者，該議案視

為棄權。 

三、 考量受益人如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就該

次會議臨時動議及原

議案修正無法為意思

表示，爰參考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

二項，於第二項明定該

受益人就該次會議之

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 

第十七條 受益人會議以書

面方式召開者，受益人以

書 面 方 式 行 使 表 決 權 

時，其書面文件（含表決

票）應送達指定處所，逾

時該書面文件（含表決票）

即不計入出席之受益權單

位數內。 

受益人寄回之書面文

第十七條 受益人會議以書

面方式召開者，其書面文

件（含表決票）應於受益

人會議開會通知所載之時

間前送交或寄達基金受益

憑證事務代理機構，逾時

該書面文件（含表決票）

即不計入出席之受益權單

位數內。 

配合第八條第三項已明定

受益人以書面方式行使表

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送達

之時點、應送達指定處所、

意思表示重複之處理方

式，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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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含表決票），有下列

情事之一者，不得視為已

依規定出席受益人會議： 

一、受益人未簽名或蓋章

。 

二、受益人簽名或蓋章非

為原留簽名式或印

鑑，或無法辨認為原

留簽名式或印鑑。 

三、使用非受益人會議召

開者印發之書面文

件（含表決票）。 

受益人會議表決票效

力認定標準由同業公會擬

訂，報經本會核定。 

受益人重複寄送有效

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

者，以先寄送者為準。受

益人寄回之書面文件（含

表決票），有下列情事之

一者，不得視為已依規定

出席受益人會議： 

一、受益人未簽名或蓋章

。 

二、受益人簽名或蓋章非

為原留簽名式或印

鑑，或無法辨認為原

留簽名式或印鑑。 

三、使用非受益人會議召

開者印發之書面文

件（含表決票）。 

受益人會議表決票效

力認定標準由同業公會擬

訂，報經本會核定。 

第十八條 受益人會議召開

者或其委託之基金受益憑

證事務代理機構於收到書

面文件（含表決票）後，

應加蓋附載日期之收件

章，並應製作受益人名

冊，載明戶號、姓名及受

益權單位數，於驗、開票

後供在場監督人員查閱及

供紀錄人員統計。 

受益人會議之驗、開

票，應由紀錄人員將書面

或電子之意思表示及表決

權數記錄於受益人名冊，

第十八條 基金受益憑證事

務代理機構於收到書面文

件（含表決票）後，應加

蓋附載日期之收件章，並

應製作受益人名冊，載明

戶號、姓名及受益權單位

數，於驗、開票後供在場

監督人員查閱及供記錄人

員統計。 

受益人會議之驗、開

票，應由記錄人員將書面

文件（含表決票）之意思

表示及表決權數記錄於受

益人名冊，俟全部記錄完

一、 鑑於受益人會議相

關作業可由受益人

會議召開者或委由

基金受益憑證事務

代理機構辦理，爰

修正第一項。 

二、 配合第七條新增受益

人會議召開者得將電

子方式列為表決權行

使方式之一，受益人

會議表決作業程序亦

須將受益人以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數納入

計算，爰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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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全部記錄完成後，應公

布統計結果，並彙報監督

人員備查。 

受益人會議書面表決

作業程序由同業公會擬

訂，報經本會核定。 

成後，應公布統計結果，

並彙報監督人員備查。 

受益人會議書面表決

作業程序由同業公會擬

訂，報經本會核定。 

  


